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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0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

校園創意反毒角競賽活動實施計畫 
壹、 依據： 

教育部110年1月2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00004370號函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

綱領」（第二期110-113年）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現今毒品類型多變，為避免學生不小心誤用毒品，造成令人遺憾且無可挽救

之悲劇，本局辦理校園創意反毒角競賽活動，希望透過宣導及創作過程，使

學生了解藥物濫用之危害而自我省思及覺察，進而遠離毒品、拒絕毒品，達

到宣導反毒的正面效果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 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  二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  三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

  四、執行單位：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。 

肆、辦理方式 
  一、實施對象：區分國小組(高年級)、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共三組。 

  二、實施方式： 

    (一)反毒角定義：請各班利用任一空間(空間請以顯目、易於向學生宣導為

主)，以創意巧思，建構反毒小天地，可融入校園特色，為響應環保，以

環保材料(寶特瓶、紙板(杯))製作為佳，並呈現自創主題字樣(例如：

○○校園反毒角)，以3D空間呈現為佳，平面(公佈欄)次之。 

    (二)運用資訊：可運用本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防制藥物濫用相關資訊。 

    (三)內容主題：以行政院「新世代反毒策略」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為主。 

  三、參加辦法： 

    (一)繳件期限：即日起至110年10月31日止。  

    (二)繳交方式：照片4張(不同角度)，其中內容須有師長及學生入鏡及校園網

頁宣導情形，並說明創作主題及構想(50字內)，各校請依班級分檔(附件

1)，檔名請註明(○○學校○年○班反毒角)，檔案以word檔並依學制上傳

下列google表單。 

高中職組：https://reurl.cc/V3Nxa5 

國中組：https://reurl.cc/9Z7kzn 

國小組：https://reurl.cc/l0gWLA 

    (三)各校參賽班級數：各校參賽以班級為單位，校內可自行實施初選，並薦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校總班級數(國小為高年級總班級數)之40%參加評選，總班級數低於10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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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可推薦1-2班參選。 

  四、競賽評審： 

    (一)由主辦單位於110年11月聘請專家學者、教師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輔

導團委員組成評審團，評審參賽作品。 

    (二)評審標準：主題適切度（20%）、創意呈現（20%）、傳達反毒意識

(35%)、製作技巧（15%）、建置於校園網頁實施宣導(10%)。 

    (三)評審結果確定後於110年12月在「本市反毒教育資源中心網頁」-資源分享 

        (網址：http://163.16.245.233/antidrug/)公佈獲獎班級名單。 

  五、獎勵辦法： 

    (一)各組評選績優、優選及不分組佳作等名次，頒發教育局獎狀及禮卷。 

    (二)獎勵：依類別區分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(高年級)3組，各組分別獎勵： 

      1.高中職組： 

        績優班級1名，禮卷一萬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    優選班級5名，禮卷五千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  2.國中組： 

        績優班級1名，禮卷一萬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    優選班級7名，禮卷五千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3.國小高年級組： 

        績優班級1名，禮卷一萬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    優選班級15名，禮卷五千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  4.佳作不分學制取40名： 

        禮卷二千元整，班級獎狀乙禎。 

    (三)績優班級作品將於局務會議中由局長頒獎，所有獲獎作品將後製為本市 

        校園反毒角宣傳影片，並流串於適當網路空間(YOUTUBE)供宣導使用。 

伍、獎勵方式 

參賽學校，本局將依「高雄市教育局轄屬學校推動反毒教育工作獎勵標準」函

發各校辦理獎勵事宜： 

一、校長：嘉獎乙次(獎勵由本局統一辦理敘獎)。 

二、承辦單位主管：嘉獎貳次(獎勵由各校辦理敘獎)。 

三、指導教師：嘉獎乙次(獎勵由各校辦理敘獎)。 

四、承辦人：嘉獎乙次(獎勵由各校辦理敘獎)。 

陸、預期效益：  

透過班級創作之過程，使學生了解毒品濫用之危害而自我省思及覺察，進而遠

離毒品、拒絕毒品，達到宣導反毒的正面效果，優良作品將配合相關反毒活動

時機製作宣傳品，以擴大反毒宣導效益，活動結束後紀實陳列於高雄市反毒教

育資源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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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注意事項： 
  一、作品若主題不符、違反善良社會風俗、暴力或網路資料、檔案格式不完整，

以致無法觀看，主(承)辦單位將以該作品棄權論，並不另行通知。 

  二、得獎班級作品之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皆歸主辦單位所有。 

  三、參賽作品不得為其它比賽活動或去年反毒角之得獎作品。 

  四、計畫諮詢專線：校安室黃幸慧教官07-7995678#31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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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高雄市○○學校110年校園創意反毒角參選作品 

參選班級 班級指導教師(1名為限) 

  

主題 構想(50字為限) 

  

照片一(反毒角) 照片二(反毒角) 

說明 說明 

照片三(反毒角與師生合照) 照片四(反毒角校園網頁推廣截圖) 

說明 說明 

 


